
 

 
有關屯門區區議會於 2019 年 9 月 24 日第 24 次會議提出討論議程 

討論「要求政府履行承諾、加強區議會的職能及角色」 
 
 

地區行政是特區政府施政的重要一環，與市民生活息息相

關。政府一向盡力確保在地區層面提供的服務和設施，能適時回應

地區需要，並鼓勵市民積極參與地區事務。長久以來，區議會是政

府在地區行政工作上的重要伙伴，亦是特區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溝通

橋樑，讓市民大眾的意見獲得充分反映，以協助政府制訂更切合地

區需要的政策。 
 
2. 隨著市民對生活環境和生活質素的要求不斷提高，他們對

區議員的期望也隨之提升。因此，政府在合乎《基本法》和《區議

會條例》規定的基礎上不時就區議會的職能和角色進行檢討，讓區

議會的工作能夠與時並進。政府早於 2008 年 1 月第三屆區議會會

期開始時，已在全港 18 區全面推行加強區議會角色和職能的新安

排。在新安排下，各區議會轄下都設立了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，負

責督導和監察部分地區設施包括社區會堂、圖書館、休憩用地、體

育場館等等，反映區議會在管理民生設施的積極參與。 
 
3. 現時區議會已掌握使用撥款的權力。以「地區小型工程計

劃」為例，區議會在主導部門，即民政事務總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

署的協助下可各自按照地區特色和需要，決定如何分配所獲得的

「地區小型工程計劃」撥款以進行地區設施改善工程。「地區小型

工程計劃」於 2008-09 年度在 18 區全面推展時的撥款為每年 3 億

元；自 2013-14 年度，撥款額已增加至 3 億 4 千萬元。至於「社區

參與活動」方面，自 2017-18 年度起，我們每年額外撥款 1 億元，

把撥款額提升至 4 億 6,160 萬元，讓 18 區區議會進一步加強推行

或資助社區參與項目，以舉辦地區活動，滿足區內居民的需要。  
 
4. 除此以外，為強化地區行政，政府亦推出「社區重點項目

計劃」，為每區預留一億元撥款，讓區議會因應地區的需要進行較

具規模的項目。重點項目由 18 區區議會倡議、討論和決定，推展

過程由區議會主導，負責有關地區諮詢、擬定執行計劃、監察項目

進度及評估成效等。計劃推展至今已經看到成效，18 區的 27 個項

目均已獲財委會撥款，當中 18 個已投入運作，包括屯門區的「推

動屯門青少年發展」；而屯門區另一個項目「活化屯門河及市中心



 

環境」，部分工程項目由 2018 年第三季起分階段完成並投入運作，

整體工程預計於 2019 年第四季完成。這些計劃實實在在地改善社

區的設施和服務，讓該區居民直接受惠。其餘 8 個項目的籌備工作

／工程現正進行中，預計大部分項目將於 2019 年至 2020 年度投入

運作。  
 
5. 同時，我們也在各區設立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的地區

管理委員會，成員包括區議會正、副主席、其他委員會主席，以及

負責區內主要服務的政府部門代表。此跨部門平台讓專員及其他政

府部門迅速掌握和解決地區問題，並協調跨部門行動和服務，以確

保能迅速回應區內人士的需要。其中最能反映地區管理委員會，以

至民政事務專員的主導角色，便是現時在 18 區民政處主力推展的

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」。為協助解決地區上的老大難問題和發展地

區機遇，政府於 2016-17 財政年度起每年撥款 6,300 萬元，在 18
區全面推行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」。在該計劃下，區議會不但能充

分參與制定解決地區問題和民生工作的優次，更積極監督公共服務

及跟進有關問題。區議會也可提出切合地區情況，能為地區帶來特

別效益的機遇項目。 
 
6. 就建議成立獨立於民政處外的區議會秘書處，我們認為現

時區議會秘書處運作模式行之有效，暫時看不到有充分理據作出改

變。任何架構上的改變均涉及部門的整體運作及資源分配，必須仔

細研究，以免影響民政處及區議會的工作。 
 
7. 政府一向十分重視區議會的意見，並一直在合乎《基本法》

和《區議會條例》規定的基礎上，加強和優化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。

我們感謝譚議員、江議員、甄議員、楊議員、何議員、黃議員及朱

議員對地區行政工作的關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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